
新修訂勞動基準法宣導會 

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 



 勞動基準法係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之法律。 

 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下列工作者，得由勞雇雙方另行
約定，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並報請當地
主管機關核備，不受第30條、第32條、第36條、第37條、第
49條規定之限制。一、監督、管理人員或責任制專業人員。
二、監視性或間歇性之工作。三、其他性質特殊之工作。  

 前項約定應以書面為之，並應參考本法所定之基準且不得損
及勞工之健康及福祉。 

 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意旨在使部分工作性質特殊者，與雇主
間有合理協商工作時間之彈性，非可使勞工之工作時間完全
不受限制或無例假與休假或不另給予延時工資。 

 

勞基法一般規定vs勞基法第84-1條規定 



工作者 
勞基法 

一般規定 
勞基法 

第84-1條規定 

社會福利服務機構之 

護理人員 
○ ╳ 

社會福利服務機構之 

會計、行政人員 
○ 

 

╳ 

 

社會福利服務機構之 

監護工 
╳ ○ 

勞基法84-1指定工作者? 



修法重點條文 
 一、第23條：應提供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 

 二、第24條：休息日加班費 

 三、第30條之1：彈性工時限制 

 四、第34條：明定輪班換班之休息時間 

 五、第36條：一例一休 

 六、第37條：國定假日(19天縮減為12天) 

 七、第38條：特別休假天數調整 

 八、第39條：明定休息日工資照給 



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4條之1- 

1.約定之工資總額 

2.各項給付金額如本(底)薪、
獎金、津貼、加班費 

3.約定扣除的金額如勞健保、
福利金、勞退自提等。 

4.實際發給的金額。 

勞基法第23條-工資清冊 

修法前 修法後 

 工資之給付，除當事人有
特別約定或按月預付者外，
每月至少定期發給二次；
按件計酬者亦同。 

 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
將發放工資、工資總額等
事項記入。工資清冊應保
存五年。 

 工資之給付，除當事人有
特別約定或按月預付者外，
每月至少定期發給二次，
並應提供工資各項目計算
方式明細；按件計酬者亦
同。 

 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
將發放工資、工資各項目
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額
等事項記入。工資清冊應
保存五年。 

等同創設勞工要求雇主提供薪資單的權利 



勞基法第23條-工資清冊範例 



勞基法第23條-工資清冊範例 



勞基法第34條規定-輪班更換班次間隔 

修法前 修法後 

 勞工工作採輪班制者，其
工作班次，每週更換一次。
但經勞工同意者不在 此限。 

  依前項更換班次時，應給
予適當之休息時間。  

 

 勞工工作採輪班制者，
其工作班次，每週更換
一次。但經勞工同意者
不在 此限。 

  依前項更換班次時，至
少應有連續11小時之休
息時間。  

 中華民國105年12月6日
修正之前項規定，其施
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放假性質大不同 

出勤時數算加班? 出勤工資計算? 

例假日 
(基36條) 

 

休息日 
(基36條) 

 

國定假日 
(基37條) 

 

特別休假  
(基38條) 

 

法定假別有四種 



勞基法第37條規定-國定假日 

修法前 修法後 

 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
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
應放假之日，均應休假。 

 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
念日、節日、勞動節及
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應放假之日，均應休假。  

 中華民國105年12月6日
修正之前項規定，自106

年1月1日 施行。 



勞基法第37條規定-國定假日 

1/1 

元旦 

1/2 

元旦翌日 

春節-除夕 

(農曆) 

春節-初一 

(農曆) 

春節-初二 

(農曆) 

春節-初三 

(農曆) 

2/28 

和平紀念日 

3/29 

革命先烈紀
念日 

婦女、兒童
節合併假日
(民族掃墓
節前1日) 

民族掃墓節
(農曆) 

5/1 

勞動節 

端午節 

(農曆) 

中秋節 

(農曆) 

9/28 

孔子誕辰 

紀念日 

10/10 

國慶日 

10/25 

臺灣光復節 

10/31 

先總統蔣公
紀念日 

11/12 

國父誕辰 

紀念日 

12/25 

行憲紀念日 

修法後仍放假 修法後「不」放假 



國定假日遇例假、休息日？ 

 勞動部103年5月21日勞動條 3字第 1030130894 號令 

 依勞動基準法（以下稱本法）第37條及本法施行細則第23條第3項第9

款規定，指定本法第37條及本法施行細則第23條規定應放假日，適逢

本法第36條規定之例假或其他無須出勤之休息日，應於其他工作日補

休（即當日正常工時照算），並自中華民國104年1月1日生效。 

 勞動部103年10月27日勞動條3字第1030132239號令 

 前開應放假日，不包括選舉罷免投票日。補休之方式及排定，由勞雇

雙方協商之。 

 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3條之1-  

    本法第37條所定休假遇本法第36條所定例假及休息日者，應予補假。 

    但不包括本法第37條指定應放假之日。 

    前項補假期日，由勞雇雙方協商排定之。 



勞基法第39條規定-新增「休息日」工資照給 

修法前 修法後 

 第36條所定之例假、第37

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
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
雇主照給。 

 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
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
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
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
意照常工作者，亦同。 

 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
、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

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
由雇主照給。 

 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
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
。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
，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
作者，亦同。 



 月薪制勞工:除勞雇雙方重行約定外，月薪相當於已給

付240小時（即全月30日乘以單日8小時）工資，包含

例假日、休息日（勞動基準法第36條）及國定假日

（勞動基準法第37條）原本1倍工資。 

（勞動部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0年6月26日勞動二

字第0026202號函釋參照） 

 時薪制勞工:時薪已含休息日及例假日工資。 

 

 

 

勞基法第39條規定-新增「休息日」工資照給 



雙
週 

84 

工
時 

修法 

單
週
40

工
時 

★1年減少工時:52週x2小時=104小時=13天 

單 

日 

 8 

小 

時 

105.1.1 

105年初修法降低工時 

單 

日 

 8 

小 

時 



只規定單週40小時 無法落實週休二日 

每週不超過40小時正常工時，有些企業會怎麼做… 

企業A 

企業B 

DAY 

1 

6h40m 

7h 

DAY 

2 

6h40m 

7h 

DAY 

3 

6h40m 

7h 

DAY 

6 

DAY 

7 

休 

休 

DAY 

5 

7h 

6h40m 

DAY 

4 

7h 

6h40m 6h40m 

5h 

未達到       週休二日的目標 



第36條-例假、休息日 

 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二日之休息 ，其中一日為

例假，一日為休息日。 

 

 

 

 
 休息日工作之時間，計入第32條第2項所定延長工作時間總數

（一個月46H）。 

 但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於休息日工作者，其工作時數不受

第32條第2項規定之限制。 

 

彈性工時 例假安排 例假＋休息日 

二  週 每7日中至少應有1日 每2週至少應有 4日 

八  週 每7日中至少應有1日 每8週至少應有16日 

四  週 每2週內至少應有2日 每4週至少應有 8日 



休息日出勤時數一律納入
第32條每月延長工時總數
(46H)計算 
 

 

前2個小時加班費：1又1/3 

第3個小時起加班費：1又2/3 

  

第1-4小時，以4小時計 

第5-8小時，以8小時計 

第9-12小時，以12小時計 

1.工時安排『總量管制』 2.工資成本『以價制量』 

一例一休如何能落實週休二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1週 8h 8h 8h 8h 8h 休息日 例假 

勞基法第36條規定-例假+休息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1週 7h 7h 7h 7h 7h 5h 例假 

每日正常工時8小時，每週40小時，達成全面週休2日 

單週出勤6天→休息日工作 

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0條之1- 

延長工時係指1.單日工時超過8小時或單周工時超過40小時部分 

                         2.休息日工作 



勞基法第36條規定-例假+休息日 

例假與休息日的日期由勞資雙方自行約定 



 同法第36條所定例假，其意旨在於合理中斷勞工之連續勞

動，例假之安排，以「每7日為一週期，每一週期內應有1

日例假，勞工不得連續工作逾6日」為原則，所稱「勞工

不得連續工作逾6日」，係指勞工之約定工作日不得連續

逾6日，事業單位於各週期內安排休息日且確未使勞工出

勤，因而未有使勞工連續工作逾6日者，尚屬可行。 

 例假與例假非必定間隔6日，未使勞工連續出勤逾6日即可。 

（勞動部105年9月10日勞動條3字第1050132143號令及105年

12月28日勞動條2字第1050095121號函釋參照） 

勞基法第36條規定-例假+休息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1週 休息日 例假 8h 8h 8h 8h 8h 

第2週 8h 8h 8h 8h 8h 例假 休息日 

第3週 8h 8h 例假 8h 休息日 8h 8h 

勞基法第36條規定-例假+休息日 

休息日 
休8息

8h 
 

8h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1週 8h 8h 8h 8h 8h 休息日 例假 

第2週 8h 8h 8h 8h 8h 例假 休息日 

第3週 8h 8h 8h 8h 8h 休息日 例假 

勞基法第36條規定-例假+休息日 

休8息
8h 

 

 
8h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1週 8h 8h 休息日 8h 例假 8h 8h 

第2週 8h 8h 8h 休息日 8h 8h 例假 

第3週 8h 休息日 8h 8h 8h 例假 8h 

勞基法第36條規定-例假+休息日 



勞基法第36條規定-例假+休息日 

 例假一定要是星期日？休息日一定要是星期六？ 

 否，勞資協商議定，惟仍應符合勞基法第36條相關規定。 

 7天內一定要有2天休息？ 

 不一定，可以上班6天，但會衍生休息日出勤的加班費。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例假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例假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1 

7 

6 5 4 3 2 

違
法 

休息日 

1. 例假與休息日的日期由勞資雙方自行約定→可不固定日期實施。 

2. 每7日為一週期，每一週期內有一例假+一休息日，且不得使勞工連續工作超過6日

→休息日(不可使勞工出勤)可中斷連續出勤。 

3. （勞動部105年9月10日勞動條3字第1050132143號令及105年12月28日勞動條2字第1050095121號函釋參照） 



勞基法第36條規定-例假+休息日 

正常 

工時制 

2週彈性 

工時制 

8週彈性 

工時制 

4週彈性 

工時制 

修
法
前 

7日中至少1日作為例假 

不得連續出勤超過6日 

2週中至少2日 

作為例假 

不得連續出勤 

超過12日 

修
法
後 

7日中至少1日作為例假 

不得連續出勤超過6日 

2週中至少2日 

作為例假 

不得連續出勤 

超過12日 

4週中至少4日休息 

4例4休共8日 

7日中1休 

1例1休 

共2日 

2週中2休 

2例2休 

共4日 

8週中8休 

8例8休 

16日 



項目 2週 4週 8週 

法源 第30條第2項 第30條之1 第30條第3項 

工時調整 

將2週內2日之正常
工作時數，分配於
其他工作日，分配
之時數每日不得超
過2小時  

將4週內正常工作
時數分配於其他工
作日之時數，每日
不超過2小時。 

將8週內之正常工作
時數加以分配，每日
正常工作時間不超過
8小時 

總工時上限 
單週48 h 單週70 h 單週48 h 

雙週80 h 四週160 h 8週320 h 

每日正常工時上限 10h 10 h 8 h 

例假安排 7休1 2週內休2日 7休1 

例假+休息日 每2週至少應有4日 每4週至少應有8日 每8週至少應有16日 

正常+延長上限 日 12 h 

延長工時上限 月 46 h 

彈性工時種類及相關限制 

27 



 

※但部分工時工作者(非全職全時)不適用彈性工時規定。 
     (勞動部103年11月5日勞動條3字第1030028069號函參照) 

彈性工時如何實施？ 

勞動部 

重要! 



排班方式1：每日正常工時至多為10小時，4週至多為160小時，勞工每2週應
有2日之休息作為例假，每4週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8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1週 8h 8h 8h 8h 8h 休息 例假 

第2週 8h 8h 8h 8h 8h 休息 例假 

第3週 8h 8h 8h 8h 8h 休息 例假 

第4週 8h 8h 8h 8h 8h 休息 例假 

160h 

勞基法第30條之1-4週彈性工時 

分配至其他工作日之工作時數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1週 10h 10h 10h 10h 
因分配後
免出勤 休息 例假 

第2週 10h 10h 10h 10h 
因分配後
免出勤 休息 例假 

第3週 10h 10h 10h 10h 
因分配後
免出勤 休息 例假 

第4週 10h 10h 10h 10h 
因分配後
免出勤 休息 例假 

彈性調整前 

彈性調整後 



排班方式2：每日正常工時至多為9小時，4週至多為160小時，勞工每2週應
有2日之休息作為例假，每4週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8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1週 例假 例假 8h 8h 8h 8h 8h 

第2週 8h 8h 8h 8h 8h 休息 休息 

第3週 例假 例假 8h 8h 8h 8h 8h 

第4週 8h 8h 8h 8h 8h 休息 休息 

160h 

分配至其他工作日之工作時數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1週 例假 例假 
因分配後
免出勤日 9h 9h 9h 9h 

第2週 9h 9h 9h 9h 
因分配後
免出勤日 休息 休息 

第3週 例假 例假 9h 9h 9h 9h 9h 

第4週 9h 9h 9h 8h 8h 休息 休息 

彈性調整前 

彈性調整後 

勞基法第30條之1-4週彈性工時 



排班方式3：每日正常工時至多為10小時，4週至多為160小時，勞工每2週應
有2日之休息作為例假，每4週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8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1週 例假 例假 8h 8h 8h 8h 8h 

第2週 8h 8h 8h 8h 8h 8h 8h 

第3週 例假 例假 8h 8h 8h 8h 8h 

第4週 8h 8h 8h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160h 

勞基法第30條之1-4週彈性工時 

分配至其他工作日之工作時數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1週 例假 例假 
因分配後
免出勤日 10h 10h 10h 10h 

第2週 10h 10h 10h 10h 10h 10h 10h 

第3週 例假 例假 
因分配後
免出勤日 

因分配後
免出勤日 

因分配後
免出勤日 10h 10h 

第4週 10h 10h 10h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彈性調整前 

彈性調整後 



160h 

+ 

4例 

4休 

勞基法第30條之1-4週彈性工時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1週 

第2週 

第3週 

第4週 

例假 例假 

例假 

例假 

休息日 

8h 

休息日 休息日 

8h 8h 8h 8h 

8h 

8h 

8h 

8h 

8h 8h 8h 8h 8h 

8h 8h 

8h 8h 8h 8h 

休息日 



160h 

+ 

4例 

4休 

勞基法第30條之1-4週彈性工時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1週 

第2週 

第3週 

第4週 

例假 例假 

例假 

例假 

休息日 

8h 

休息日 休息日 

8h 8h 8h 8h 

8h 

8h 

8h 

8h 

8h 8h 8h 8h 

8h 8h 8h 

8h 8h 8h 8h 

休息日 



修法前勞基法第24條-加班費計算 

 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

標準加給： 

一、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

給1/3以上。 

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加給2/3以上。 

三、依第32條第3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

工資額加倍發給。 

 



修法後勞基法第24條-加班費計算 

 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

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

時工資額加給1/3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

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2/3以上。三、依第32條第3項規定，

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 

 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

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1/3以上；工

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

又2/3以上。 

 前項休息日之工作時間及工資之計算，4小時以內者，以4

小時計；逾4小時至8小時以內者，以8小時計；逾8小時至

12小時以內者，以12小時計。 



  □ 第37條休假日    □ 第36條例假日    □ 休息日       上班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修法前 修法後 

1 

＋ 
 
8H 
 
︵ 
國 
定 
假 
日 
︶ 

+1/3 +1又1/3  
*天災事變 
突發事件 

 
 
＋ 

 
8H 
 
＋ 
 

補例假1日 
 
︵ 
例 
假 
 
︶ 

2 +1/3 +1又1/3 

3 +2/3 +1又2/3 

4 +2/3 +1又2/3 

5 +2/3 +1又2/3 

6 +2/3 +1又2/3 

7 +2/3 +1又2/3 

8 +2/3 +1又2/3 

9 1+1/3 1+1/3 1+2/3 +2又2/3 2 

10 1+1/3 1+1/3 1+2/3 +2又2/3 2 

11 1+2/3 1+2/3 1+2/3 +2又2/3 2 

12 1+2/3 1+2/3 1+2/3 +2又2/3 2 

加班費及假日出勤工資計算基準示意圖 



以王小明月薪24,000元，平均每小時工資額100元為例 

  □ 37條休假日    □ 36條例假日    □ 休息日       上班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 

H＋800 
 
︵ 
國 
定 
假 
日 
︶ 

H+134 

※天災、事變或突發
事件出勤 

 
 

H+800+補例假1日 
 
︵ 
例 
假 
︶ 

2 H+134 

3 H+167 

4 H+167 

5 H+167 

6 H+167 

7 H+167 

8 H+167 

9  +134  +134  100+167 100+100 

10  +134  +134  100+167 100+100 

11  +167  +167  100+167 100+100 

12  +167  +167  100+167 100+100 

+600 

+667 

+1067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8 8 12 8 11 休 例 

8 10 8 8 8 6 例 

8 8 8 11 8 休 例 

8 10 8 8 8 10 例 

8 8 

加班時數-計入單月總延長工時46H(一)  

平日加班時數 

前2小時：5(天)*2(

時)=10(時) 

後2小時：4小時 

休息日加班時數 

前2小時：4小時 

後2小時：16小時 

*6小時→以8小時計 

*10小時→以12小時計 

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0條之1- 

延長工時係指 

1.單日工時超過8小時或單周工
時超過40小時部分 

 2.休息日工作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8 8 休 8 8 8 例 

8 8 8 8 休 8 例(8) 

8 休 8 8 國(10) 8 例 

8 8 8 休 8 8 例(天災10) 

8 8 

 國定假日(含一般例假日)出勤8小時內，無須計入總延長工時； 

      出勤超過8小時部分，須計入46H並按勞基法第24條規定計給加班費。 

 符合勞基法第40條規定（天災事變突發事件+事後24H內報主管機關核備+

加發1日工資及補假1日），雇主要求勞工於例假日出勤，不論當日出勤時
數是否超過8小時，皆無須計入單月總延長工時。 

 

P.S一般例假日出勤除需給付加倍工資外，另違反勞基法第36條規定。 

加班時數-計入單月總延長工時46H(二)  



    
工作日 休息日 國定假日 

例假   

基40出勤  
違法出勤 

罰基36     

    薪資 基322 薪資 基322 薪資 基322 薪資 基322 薪資 基322 

正 

常 

工 

時 

  

  

  

  

  

  

  

1  * * 

+4/3H 

+4/3H 

+5/3H 

+5/3H 

加班第1-

4小時， 

全以4小
時計  

+8H 

* 

+8H 

+補例假
1日 

* 

+8H 

* 

2  * * * * * 

3  * * * * * 

4  * * * * * 

5  * * 

+5/3H 

+5/3H 

+5/3H 

+5/3H 

  

加班第5-

8小時， 

全以4小
時計  

* * * 

6  * * * * * 

7  * * * * * 

8  * * * * * 

當 

日 

工 

時 

  

9-10 +4/3H 1-2 

+1+5/3H 

+1+5/3H 

加班第9-

12小時， 

全以4小
時計  

+4/3H 1-2 +2H * +4/3H 1-2 

11-12 +5/3H 3-4 +5/3H 3-4 +2H * +5/3H 3-4 



1. 特休由勞工排定，但雇主因經營上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 

2. 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特別休假條件時，告知勞工排定特別休假。 

3. 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 

4. 雇主應將特休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工資清冊，並每
年定期將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 

5. 雇主如認勞工之權利不存在時，應負舉證責任。 

6. 自106年1月1日起施行。 

勞基法第38條規定-特別休假 



1. 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特別休假條件時，告知勞工排定特別休假。 

2. 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 

3. 雇主應將特休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工資清冊，
並每年定期將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 

勞基法第38條規定-特別休假 

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24條之1、第24條之2- 

1. 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特別休假條件之日起30日內，告知勞工排定特別休假。 

2. 勞工依法取得之特別休假，勞雇雙方得協商以到職日起算之周年制、曆
年制、教育單位之學年度、事業單位之會計年度或勞雇雙方約定年度之
期間給假。 

3. 於勞雇雙方所約定給假期間之年度終結期日或契約終止時、雇主應按未
休日數，發給1倍工資。按月計酬勞工之1日工資，以年度終結或契約終
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換算。 

4. 因年度終結而未休之工資，雇主應於原約定之工資給付日或年度終結後
30日內發給；因契約終止而未休之工資，雇主應於與勞工之契約終止時，
連同應結清之工資給付勞工 (書面通知→前述期限之前)。 



特別休假對照表 

年資 修正前 修正後 年資 修正前 修正後 

滿6個月 0 3 滿13年 18 19 

滿1年 7 7 滿14年 19 20 

滿2年 7 10 滿15年 20 21 

滿3年 10 14 滿16年 21 22 

滿4年 10 14 滿17年 22 23 

滿5年 14 15 滿18年 23 24 

滿6年 14 15 滿19年 24 25 

滿7年 14 15 滿20年 25 26 

滿8年 14 15 滿21年 26 27 

滿9年 14 15 滿22年 27 28 

滿10年 15 16 滿23年 28 29 

滿11年 16 17 滿24年 29 30 

滿12年 17 18 滿25年 30 30 



 

105.7.1 

到職 

106.7.1 108.7.1 107.7.1 110.7.1 109.7.1 112.7.1 111.7.1 114.7.1 113.7.1 115.7.1 116.7.1 

106.1.1 

滿6個月 

未滿1年 

滿1年 

未滿2年 

滿2年 

未滿3年 

滿3年 

未滿5年 

滿3年 

未滿5年 

滿5年 

未滿10年 

滿5年 

未滿10年 

滿5年 

未滿10年 

滿5年 

未滿10年 

滿5年 

未滿10年 
滿10年 滿11年 

特休3
日 

第1年 
特休7
日 

第2年 
特休10
日 

第3年 
特休14
日 

第4年 
特休14
日 

第5年 
特休15
日 

第6年 
特休15
日 

第7年 
特休15
日 

第8年 
特休15
日 

第9年 
特休15
日 

第10年 
特休16
日 

第11年 
特休17
日 

假設於105/7/1到職， 

按到職日(即周年制)為基準，計給特別休假 

年 
資 



特別休假對照表 

年資 修正前 修正後 年資 修正前 修正後 

滿6個月 0 3 滿13年 18 19 

滿1年 7 7 滿14年 19 20 

滿2年 7 10 滿15年 20 21 

滿3年 10 14 滿16年 21 22 

滿4年 10 14 滿17年 22 23 

滿5年 14 15 滿18年 23 24 

滿6年 14 15 滿19年 24 25 

滿7年 14 15 滿20年 25 26 

滿8年 14 15 滿21年 26 27 

滿9年 14 15 滿22年 27 28 

滿10年 15 16 滿23年 28 29 

滿11年 16 17 滿24年 29 30 

滿12年 17 18 滿25年 30 30 



 

103.7.1 

到職 
104.7.1 106.7.1 105.7.1 110.7.1 107.7.1 111.7.1 

到職至滿1年 滿1年未滿2年 滿2年未滿3年 滿3年未滿5年 滿3年未滿5年 
滿5年 

未滿10年 

假設A於103/7/1到職，以勞基法
(到職日)為基準，但按到職日為給
假區間，計給特別休假 

年 
資 

106.1.1 

A在106.1.1時，年資是2年6個月 

舊法規定：7日          新法規定：10日 

A在106年1月1日因應勞基法修正多得3日(須
於6月30日前休畢) 



特別休假計算舉例 

勞工到職日 106.1.1年資 
舊
制 

新
制 

105.12.1 
1個月 

(未滿6個月) 
0 0 

106.6.1至106.11.30享有3天特休 

106.12.1至107.11.30享有7天特休 

105.6.1 
7個月 

(滿6，未滿1) 
0 3 

106.1.1至106.5.31享有3天特休 

106.6.1至107.5.31享有7天特休 

105.1.2 
11個月多 

(滿6，未滿1) 
0 3 

106.1.1→直接折算未休工資 

106.1.2至107.1.1享有7天特休 

105.1.1 1年 7 7 1061.1至106.12.31享有7天特休 

103.6.1 
2年7個月 

(滿2，未滿3) 
7 10 106.1.1至106.5.31須增差額3天(共10天) 

96.5.1 
9年8個月 

(滿9，未滿10) 
14 15 106.1.1至106.4.30須增差額1天(共15天) 



假設於106/7/1到職， 

按曆年制或會計年度制為基準，計給特別休假 

滿6個
月 

未滿1
年 

滿1
年 

未滿
2年 

滿2
年 

未滿
3年 

滿3
年 

未滿
5年 

滿3
年 

未滿
5年 

滿5
年 

未滿
10年 

滿5
年 

未滿
10年 

滿5
年 

未滿
10年 

滿5
年 

未滿
10年 

滿5
年 

未滿
10年 

滿10
年 

滿
11
年 

10

6.1

.1 

106.

1.1 

108.

1.1 

107.

1.1 

110.

1.1 

109.

1.1 

112.

1.1 

111.

1.1 

114.

1.1 

113.

1.1 

115.

1.1 

116.

1.1 

117.

1.1 

106

年度 

特休

6.5

日 
特

休

3

日 

特

休

3.5

日 

112

年度 

特休

15日 

113

年度 

特休

15日 

114

年度 

特休

15日 

115

年度 

特休

15.5

日 

116

年度 

特休

16.5

日 

107

年度 

特休

8.5

日 

108

年度 

特休

12日 

109

年度 

特休

14日 

110

年度 

特休

14.5

日 

111

年度 

特休

15日 
特

休

3.5

日 

特

休5

日 

特

休5

日 

特

休7

日 

特

休7

日 

特

休7

日 

特

休7

日 

特

休

7.5

日 

特

休

7.5

日 

特

休

7.5

日 

特

休

7.5

日 

特

休

7.5

日 

特

休

7.5

日 

特

休

7.5

日 

特

休

7.5

日 

特

休

7.5

日 

特

休

7.5

日 

特

休

8.5

日 

特

休8

日 

特

休8

日 

年 
資 

 

105.7.1 

到職 

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 



工作者 
勞基法 

一般規定 
勞基法 

第84-1條規定 

社會福利服務機構之 

護理人員 
○ ╳ 

社會福利服務機構之 

會計、行政人員 
○ 

 

╳ 

 

社會福利服務機構之 

監護工 
╳ ○ 

勞基法84-1指定工作者? 



 指定 

工作者 
書面契約 

當地主管
機關核備 

第84-1條
工作者 

勞基法第84-1條工作者 

適用範圍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工作者， 

如：社會福利服務機構之監護工 

例外規定 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得由勞雇
雙方以書面另行約定，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
不受第30條 、第32條、第36條、第37條、第49條
規定之限制。  

基本工資計算 以超出法定正常工時部分，按時數比例增計。 

勞基法84-1工作者 



經核備適用勞基
法84-1工作者 

每日正常工時 單日總工時
上限 

全月總出勤工時（正
常工時+延長工時） 

養護機構照服員 每日正常工作時間
不得超過10小時。 

12小時 240小時 

如超時，需依勞基法第
24條給付加班費。 

如超時，即違反勞基法
第32條第2項規定。 

新北市養護機構照服員84-1工時審查標準 



工時制度:按月計酬，每日正常工時10小時，每月總工時240小時 

【(21,009/30/8)*(240小時-174小時）】 

例/休假 大/小月 
上班
天數 

正常工時時數 最低基本工資 

6 小 24 240 

基本工資 
增加66小時 

工資 

21009 5778 
26787 

174 (平均1個月的法定工時) 

=單週40小時*﹝1年365天=52個禮拜+1日﹞ 
=﹝40*52 +8﹞/12 

比例增加
66小時 

照服員84-1之基本工資 



照服員84-1之基本工資 

年度 
例/休
假 

大/小
月 

上班天數 

每日實際工時10小時之最低工資 

106 

工時 

時數 
最低工資 

6 
大 25 

240 

+ 

10 

(延長工時) 

26,787 

+ 

1,401(加班費) 

小 24 240 26,787  

7 
大 24 240 26,787 

小 23 230 25,912 

8 
大 23 230 25,912 

小 22 220 25,036 

9 
大 22 220 25,036 

小 21 210 24,161 

10 
大 21 210 24,161 

小 20 200 23,286 

違法 

最低基本工資=基本工資+(正常工時時數-月平均工時)*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以正常工時時數240小時為例，最低基本工資為2萬1,009元+ (240-174)*87.54=26,787。 

第25日加班費- 

﹝21009/30/8*2小時*4/3﹞+﹝21009/30/8*8小時*5/3﹞=1,401。 



 勞資關係科 

 

 
 

 

照服員84-1約定書核備 



 



 



諮詢管道 

• 02-8995-6866 

• 0800-085151(免付費電話) 

• 對應單位：勞動條件及性別平等司 
勞動部 

• 02-29603456 

• 1999(限新北市境內直撥) 

• 對應單位：勞資關係科 

• (勞僱關係認定/84-1書面契約核備) 

新北市政府
勞工局 

• 02-22600050 

• 1999(限新北市境內直撥) 

• 對應單位：一般檢查科 

新北市政府
勞動檢查處 



THE    END 


